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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０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ＱＩＡＮＨＯＮＧ ＢＩＯＰＨＡＲＭＡ ＣＯ．

，

ＬＴＤ．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长江中路

９０

号）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人”或“千红制药”）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网站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和《中小企业板投资者权

益保护指引》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

１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

易；（

２

）公司不得修改公司章程中的前项规定。 ”

对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耀方先生、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赵刚先生及其妻子沈小蕙女士、蒋建平先

生、周冠新先生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其他股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该部

分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人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股份；在本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末的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的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以及

２０１０

年度的主要

财务数据。 其中，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末、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末

的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

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

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上市的

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核准部门、批文及其主要内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２３

号）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配售”）和网上向所有除参与网下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以外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８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３

，

２００

万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成功发行，发行价格为

３２．００

元

／

股。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文件的主要内容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５４

号）

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千红制药”，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５０

”，其中本次发

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３

，

２０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起上市交易。

本公司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

询。 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

容。

二、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３

、股票简称：千红制药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５０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４

，

０００

万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

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８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耀方先生、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赵刚先生及其妻子沈小蕙女士、蒋建平先

生、周冠新先生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其他股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该部

分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人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股份；在本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的

８００

万股股份，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３

，

２０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可上市交易日期

（

非交易日顺延

）（

注

１）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王耀方

３６，４８６，０００ ３０．４１％ ３６，４８６，０００ ２２．８０％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赵刚

１８，２４３，０００ １５．２０％ １８，２４３，０００ １１．４０％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周冠新

６，０８１，０００ ５．０７％ ６，０８１，０００ ３．８０％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蒋建平

６，０８１，０００ ５．０７％ ６，０８１，０００ ３．８０％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邹少波

５，００７，９７７ ４．１７％ ５，００７，９７７ ３．１３％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周南

３，７６０，１２３ ３．１３％ ３，７６０，１２３ ２．３５％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刘军

３，７６０，１２３ ３．１３％ ３，７６０，１２３ ２．３５％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周青

２，１０８，３８３ １．７６％ ２，１０８，３８３ １．３２％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沈小蕙

１，６７２，８４３ １．３９％ １，６７２，８４３ １．０５％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苏肖冰

１，３３８，３４５ １．１２％ １，３３８，３４５ ０．８４％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其他

１６４

名自然人股

东

（

注

２）

３５，４６１，２０６ ２９．５５％ ３５，４６１，２０６ ２２．１６％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小计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二

、

本次发行股份

网下配售股份

－ －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网上发行股份

－ －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小计

－ －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计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详见本上市公告书中“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

的承诺”；

２

、其他

１６４

名自然人股东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详见本公司招股说明书第

４９－５４

页。

１２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上市保荐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１

、中文名称：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ＱＩＡＮＨＯＮＧ ＢＩＯＰＨＡＲＭＡ ＣＯ．

，

ＬＴＤ．

２

、注册资本：发行前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发行后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３

、法定代表人：王耀方

４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的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５

、住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长江中路

９０

号

６

、邮政编码：

２１３０２２

７

、董事会秘书：范泳

８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９－８８８９８９０８

联系传真：

０５１９－８８８９８９０８

９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ｑｈｓｈ．ｃｏｍ．ｃｎ

１０

、电子信箱：

ｑｈｓｈ＠ｑｈｓｈ．ｃｏｍ．ｃｎ

１１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药品［限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原料药、冻干粉、冻干粉针剂（含抗肿瘤药）、小容量

注射剂（非最终灭菌）］的生产和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农副产品（除专项规定）收购；自有设施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１２

、主营业务：药品生产许可证范围内的冻干粉、冻干粉针剂（含抗肿瘤药）、小容量注射剂（非最终灭菌）、片剂、硬

胶囊剂、颗粒剂、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１３

、所属行业：

Ｃ８５

生物制品业

－ Ｃ８５０１

生物药品制造业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姓名、任职起止日期以及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在发行人任职 任期

直接持

有本公

司股份

（

股

）

间接持有本

公司股份

（

股

）

合计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

比例

王耀方 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３６，４８６，０００ － ２２．８０％

赵刚

副董事长

、

总经

理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１８，２４３，０００ － １１．４０％

蒋建平 董事

、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６，０８１，０００ － ３．８０％

刘军 董事

、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注

１）

３，７６０，１２３ － ２．３５％

范泳

董事

、

董事会秘

书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２２３，０４６ － ０．１４％

王轶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 －

李大魁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 －

杜守颖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 －

蔡桂如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 －

蒋文群

副总经理

、

财务

负责人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１，２１６，２００ － ０．７６％

周冠新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６，０８１，０００ － ３．８０％

郑涛 监事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 －

金小东 监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 －

注

１

： 刘军先生作为公司董事的任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作为公司副总经理的任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债券。

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其中王耀方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３６

，

４８６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发行前股份的

３０．４０５％

，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王耀方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３２０４０２１９５３０３＊＊＊＊＊＊

，

１９５３

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

程师、国家执业药师、高级经济师，于

１９９２

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常州生物化学制药厂副厂长、常州生化千

红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常州千红生化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中国生化制药工

业协会副会长，江苏省制药行业协会副会长，江苏省药学会常务理事。

王耀方除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外，无其他对外投资。

四、股东总数及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总数为：

４５１７４

户。 公司本次发行后，前

１０

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比例

１

王耀方

３６，４８６，０００ ２２．８０％

２

赵刚

１８，２４３，０００ １１．４０％

３

周冠新

６，０８１，０００ ３．８０％

４

蒋建平

６，０８１，０００ ３．８０％

５

邹少波

５，００７，９７７ ３．１３％

６

周南

３，７６０，１２３ ２．３５％

７

刘军

３，７６０，１２３ ２．３５％

８

周青

２，１０８，３８３ １．３２％

９

兴业银行

－

兴业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９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小计

８５，５２７，６０６ ５３．４５％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本次公司股票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１

、 发行数量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 其中，网下询价配售

８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网上定价发行数量为

３

，

２０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８０％

。

２

、 发行价格为：

３２．００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３０．４８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

的总股数计算）；

（

２

）

４０．５１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

的总股数计算，发行后总股数按本次发行

４

，

０００

万股计算）。

３

、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摇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通过网下询价配售

８００

万股，有效申购数量为

６

，

４００

万股，认购倍数为

８

倍。最终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股数

为

８００

万股。

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

３

，

２００

万股，有效认购倍数为

３７

倍，中签率为

２．７２２９４４２５１５％

。

本次网下配售、网上定价发行不存在余股。

４

、 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账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１２８

，

０００

万元，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Ｂ０１４

号《验资报告》。

５

、 本次发行费用：

６５０４．５

万元，每股发行费用

１．６３

元

／

股，具体明如下：

费用名称 金额

（

万元

）

１

、

承销费用

５

，

６２０

２

、

保荐费用

２００

２

、

审计费用

２３０

３

、

律师费用

１２０

４

、

信息披露费用

３３４．５

合计

６５０４．５

６

、 募集资金净额：

１２１

，

４９５．５

万元。

７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９．６４

元

／

股（按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的募集

资金净额计算）

８

、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７９

元

／

股（以公司

２００９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末的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的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 其中，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末、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末的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敬请投

资者注意。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同比增减

流动资产

（

元

） ４０９，０３７，６２４．６７ ４３５，８４５，４９９．１０ －６．１５％

流动负债

（

元

） １２２，２７３，７５７．２３ ２７５，６３４，８０９．９３ －５５．６４％

总资产

（

元

） ５０８，４００，８４７．８８ ５３３，８６７，６４０．６０ －４．７７％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３５１，５４３，５８５．２７ ２４３，６４７，３８８．７１ ４４．２８％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２．９３ ２．０３ ４４．３３％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８９５，５８０，５２０．９７ ５０８，５５１，４９９．４３ ７６．１０％

利润总额

（

元

） １２７，２０９，７９３．３３ １０６，２４３，１７８．４７ １９．７３％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８，０６７，９０６．３５ ８８，６９０，８８６．１４ ２１．８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４，５３７，４２１．４２ ８８，６９１，４９８．００ １７．８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９０ ０．７４ ２１．６２％

净资产收益率

（％）（

全面摊薄

） ３６．３ ３３．８１ ２．４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益率

（％）（

全面

摊薄

）

３５．１２ ３３．８１ １．３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８，２７９，４０６．３０ ３９，５２９，３７０．９０ ２２４．５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１．０７ ０．３３ ２２４．２４％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２３１，４１４，１８４．６４ １６８，４８３，９８６．４０ ３７．３５％

利润总额

（

元

） ２９，０２１，５９９．５１ ２３，３１１，２３８．７７ ２４．５％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４，４４４，６４３．２６ １８，１７９，４８３．４６ ３４．４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元

） ２０，９１６，０９４．９１ １８，１９９，３４９．２６ １４．９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 ０．１５ ３３．３３％

注：

１

、上述表格中增长百分比列所填数据，可能与使用表格中所填数据计算得到结果有微小差异，均因计算过程

中的四舍五入所形成。

２

、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股本总数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后股本总数增至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提请投资者注

意股本变化对公司相关财务指标的影响。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分析

（一）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８９

，

５５８．０５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３８

，

７０２．９０

万元，增长了

７６．１０％

。增

长的主要原因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公司肝素钠原料药及胰激肽原酶、肝素钠注射液等制剂产品销售额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１２

，

７２０．９８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２

，

０９６．６６

万元，增长了

１９．７３％

。 报告期内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０

，

８０６．７９

万元，比去年同期的

８

，

８６９．０９

万元增长

１

，

９３７．７０

万元，增长

２１．８５％％

。利润增加的主要

因素是：

１

、公司肝素钠原料药销售单价上涨，在该产品毛利率下降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公司毛利总额仍有一定增长；

２

、

公司肝素钠注射液、胰激肽原酶等制剂产品销售增加等。

（二）财务状况

公司资产结构基本稳定，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５０

，

８４０．０８

万元，与上年末相比下降

２

，

５４６．６８

万元，

下降幅度为

４．７７％

。

其中：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流动负债为

１２

，

２２７．３８

万元，与上年末相比减少

１５

，

３３６．１１

万元，下降幅度为

５５．６４％

，

主要原因是公司偿还了部分短期借款。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３５

，

１５４．３６

万元， 与上年末相比增加

１０

，

７８９．６２

万元， 增加幅度为

４４．２８％

， 原因是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实现的净利润增加所致。

三、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因此与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同比增减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

，

１４８

，

１４６

，

８５１．６２ ７４３

，

７９６

，

７７３．６２ ５４．３６％

营业利润

（

元

）

１７２

，

２１８

，

５８０．７６ １５０

，

８８６

，

５９７．１７ １４．１４％

利润总额

（

元

）

１８２

，

０３１

，

９８２．５２ １５０

，

７７５

，

２１３．５１ ２０．７３％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５６

，

７８１

，

２７６．７６ １２５

，

６９３

，

４９１．１１ ２４．７３％

基本每股收益

１．３１ １．０５ ２４．７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８．６８％ ５４．４５％ －５．７７％

总资产

（

元

）

５２３

，

７０７

，

４２６．３４ ５３３

，

８６７

，

６４０．６０ －１．９０％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４００

，

２５１

，

００７．３６ ２４３

，

６４７

，

３８８．７１ ６４．２７％

股本

（

元

）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３．３４ ２．０３ ６４．５３％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比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５４．３６％

， 实现净利润比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２４．７１％

。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１

、公司肝素钠原料药销售单价上涨，在该产品毛利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公司毛利总

额仍有一定增长；

２

、公司肝素钠注射液、胰激肽原酶等制剂产品销售增加等。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关于相关媒体报道公司欧盟

ＣＥＰ

证书信息披露及肝素产品质量问题的说明

近日部分媒体对公司获得肝素钠原料药产品获得欧盟

ＣＥＰ

证书提出质疑，另有文章称公司肝素产品曾在

２００８

年

被德国药政监管当局要求召回。 对此，保荐机构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经核查，（

１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肝素钠原料药产品由德国

Ｈｅｌｍ

公司代理通过了欧盟

ＣＯＳ

认证，

ＣＥＰ

证书持有

人是

Ｈｅｌｍ

公司，证书载明通过认证的是发行人生产的肝素钠产品。 发行人在招股书中有关公司通过欧盟

ＣＯＳ

认证事

项的披露不存在虚假或不实的情形；（

２

）保荐机构认为

２００８

年德国召回肝素制剂事件中所涉及的肝素钠原料药与发行

人无关，发行人生产的肝素原料符合药品进口国相关药品质量标准，不存在因质量问题被德国药证监管当局要求召

回的情况。

针对上述质疑，公司有关说明如下：

１

、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首次通过了委托德国汉姆（

ＨＥＬＭ

）公司申请的欧盟

ＣＯＳ

认证（欧洲药典适用性认证），欧洲药

品质量管理局（

ＥＤＱＭ

）就上述申请正式下发了肝素钠原料药

ＣＥＰ

证书，证书载明获得认证的产品的生产商为千红制

药。 其后公司又顺利通过了数次欧盟

ＣＯＳ

复认证，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

ＥＤＱＭ

）最近一次下发的

ＣＥＰ

证书编号为

“

Ｒ１－ＣＥＰ ２００２－０１２－Ｒｅｖ ０１

”。 本公司此前即已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正式披露的招股意向书中明确说明了上述情况。

２

、公司获取了德国官方药品控制实验室（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出具的检测报告，报告确认

２００８

年该国肝素制剂召回事件中所涉及的肝素钠原料药与公司无关。

二、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三、本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

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１

、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

常；

２

、本公司所处行业及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本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５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７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９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

电话：

０２５－８４４５７７７７

传真：

０２５－８４５７９７７８

保荐代表人及项目联系人：吕文、邓建勇

项目协办人：冯洪锋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常州千红生化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推荐意见如下：

华泰证券认为：千红制药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同意担任上市的保荐机构，推荐千红制药的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附 件：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表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７－９

月利润表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现金流量表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2月17日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９０号）

保荐人（主承销商）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８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其

中网下发行

１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

去最终网下发行量。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

６９

号），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洽洽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周五）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路演网站：中小企业路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ｓｍｅ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承销

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巨潮

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２ 月１７日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6, 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下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96 号文

核准。

本次发行将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 网下发行数量不超过 1, 200 万

股，即本次发行数量的 20%；网上发行数量不超过 4, 800 万股，即

本次发行数量的 80%。

为便于 A 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将在中国证券网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网址：中国证券网（www .cnstock.com）。

2、网上路演时间：2011年2月18日（星期五）14：00－17：00。

3、参加人员：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

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人员。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

意向书摘要》已刊登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查询。

发行人：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17

日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金证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４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０３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时，在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赵剑先生，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４

人，代表股份

６３

，

１４４

，

８１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５．９４ ％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表决情况：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６３

，

１４４

，

８１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审议了《关于变更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６３

，

１４４

，

８１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二）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全部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彭文文律师出席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３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 500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19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发行3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0%，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根据《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0年10月11日修订），为了便于社会公

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

司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11年2月18日（周五）14: 00～17: 00；

2、路演网站：

中小企业路演网（网址：http: / / smers.p5w .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

书摘要》 已刊登于2011年2月1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

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巨潮网站（www .cninfo.com.cn）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17

日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


